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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根据本行政区实施计量法的需要，充分发挥社会技术力量的作用，按照统筹规划、经济合理、就地就近、方便生产、利于管理的原则，实行计量授权。
第五条申请授权必须具备的条件：
（一）计量标准、检测装置和配套设施必须与申请授权项目相适应，满足授权任务的要求；
（二）工作环境能适应授权任务的需要，保证有关计量检定、测试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检定、测试人员必须适应授权任务的需要，掌握有关专业知识和计量检定、测试技术，并经考核合格；
（四）具有保证计量检定、测试结果公正、准确的有关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 
第六条申请授权应按以下规定向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一）申请建立计量基准，向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二）申请承担计量器具新产品型式评价的授权，向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三）申请对本部门内部使用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执行强制检定的授权，向同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四）申请对本单位内部使用的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执行强制检定的授权，向当地县（市）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五）申请作为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承担计量器具产品质量监督试验和对社会开展强制检定、非强制检定的授权，应根据申请承担授权任务的区域，向相应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第七条申请授权应递交计量授权申请书，并同时报送有关技术文件和资料。
第八条计量授权申请被接受后，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按照以下规定和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条件进行考核。
（一）申请作为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建立本地区最高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由受理申请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
（二）申请建立计量基准、非本地区最高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对内部使用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执行强制检定，承担计量器具产品质量监督试验，新产品型式评价和对社会开展强制检定、非强制检定的，由受理申请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 
第九条申请授权的单位，其有关计量检定、测试人员，应当具有相应职业资格。 
第十条对考核合格的单位，由受理申请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发相应的计量授权证书，并公布被授权单位的机构名称和所承担授权的业务范围。
第十一条被授权单位必须按照授权范围开展工作，需新增计量授权项目，应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申请新增项目的授权。
违反上款规定的，责令其改正，停止开展超出授权范围的相关检定、测试活动。 
第十二条计量标准技术考核，标准物质定级鉴定和仲裁检定的授权，由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据相应管理办法的规定，采取指定的形式办理。          

